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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管理办法

（2021 年 11 月修订）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规

范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的日常管理，明确校外兼职导师的权利义务，促进专

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队伍的建设,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3号）和《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文件精神，以及国家有

关研究生导师的要求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是指接受山西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聘任，承担

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专业实践和论文写作指导等培养任务的非山西大学正式在

编人员。

第二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双导师制”，校外兼职导师作为第二导师，与校内第一

导师共同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任务。

第三条 校外兼职导师享有如下权利：

（一）享有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荣誉权；

（二）享有授课权和举办讲座的权利；

（三）享有指导研究生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的权利；

（四）享有参与本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和修改的权利；

（五）享有参加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论文评阅、预答辩、答辩等环节并发表意见的

权利；兼职导师作为学位论文答辩组成员时，享有研究生论文答辩是否通过的投票权；

（六）在授课与指导研究生方面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七）其它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校外兼职导师应履行如下职责：

（一）校外兼职导师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学校有关研究生培养、管

理等方面的规定；

（二）校外兼职导师应当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全面关心所指导研究生的政治思想、

学术道德、专业实践水平和身心健康；

（三）校外兼职导师应按培养单位的要求和安排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每一聘期内（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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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应承担1门课程的讲授任务，或每一学年至少举办2次专题讲座。

（四）校外兼职导师应与校内导师合作，每年至少承担1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和培

养工作，但聘期内累计不超过15名。

（五）校外兼职导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创造专业实践条

件并指导研究生专业实践活动的开展。

（六）校外兼职导师应积极参与培养单位关于学位授予标准、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

方面的改革创新，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七）校外兼职导师应积极促进所在单位与山西大学相关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共

同建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联合培养基地、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性基地等各类

研究生实践实训基地。

第五条 各培养单位应根据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和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

校外兼职导师队伍的适度规模。并在每年制定新的招生简章时，将专业学位校外兼职导师

一并列入简章。

第六条 专业学位校外兼职导师审批工作一般于每年6月集中进行。具体遴选办法参见

《山西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选聘办法》文件。

第七条 研究生院建立校外兼职导师数据库，并于每年6月进行核查，对各培养单位申请

延聘的校外兼职导师重新颁发聘书，对聘期已满且未申请延期的校外兼职导师解除聘任关

系。

第八条 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是兼职导师的具体管理单位，应对新聘任的兼职导

师进行业务培训，使其熟悉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及本管理办法，

同时应加强与所聘人员的联系，积极创造条件，使校外兼职导师能够开展实质性的工作，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九条 各培养单位发现校外兼职导师有不适合继续担任导师职务情况的，应及时向研

究生院学位办书面报送有关材料，由研究生院决定注销该人员的兼职导师资格。

第十条 多方筹措经费，结合在研究生培养期间所承担的授课工作量和指导工作量向校

外兼职导师发放津贴。

第十一条 所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严格执行“双导师”制度。各培养单位应

在规定的选定导师环节将校内导师和校外兼职导师简介同时向学生公布，同时选定、同时

上报。

第十二条 在职人员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教育管理领域、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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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自行推荐其所在单位符合兼职导师条件的人员担任校外兼职导师为主，并报研究生院

专业学位办备案。该类导师学校不统一发放聘书，履职时间以该生在校攻读时间为限。没

有工作单位的，也可由培养单位统一安排。

第十三条 在培养过程中校外兼职导师有调整的，应参照校内导师的有关规定履行相

关调整手续。

第十四条 校内导师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应主动了解学生校外兼职导师

的基本情况，加强与校外兼职导师的联系与合作。除首次学生选定导师后负责向校外兼职

导师介绍学生基本情况外，校内导师应经常与校外兼职导师联系交流该学生的指导培养情况。

第十五条 本办法于2021年11月修订，自修订之日起执行。


